吴忠市红寺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3年
罗山路（金水街-德水街）隔离带改造

工程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概况
改建罗山路（金水街-德水街），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设计速度 40km/h，全长1083米，改造后道路红线宽度40米（5米人行道+30 米车行道+5米人行道），拆除原有2.5米绿化带，恢复机动车道，路灯移至人行道边。项目概算总投资为382.99万元。该项目4月18日开工，截至2023年底已完工，资金按照施工进度合理支付。根据宁财（债）指标〔2023〕393号和宁财（债）指标〔2023〕407号，分别下达部门预算资金114万元、254.207164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部门预算内下达红寺堡区2023年罗山路（金水街-德水街）隔离带改造工程一般债资金114万元和254.207164万元，已全部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截止2023年底，已支付一般债资金368.207164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我局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规范和加强项目资金信息公开，无违纪违规问题。局财务室统一管理财政专项资金，坚持专款专用，严格按照项目实施实际情况进行核算支付项目资金。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23年分别下达部门预算资金114万元、254.207164万元，改建罗山路（金水街-德水街）全长1083 米，改造后道路红线宽度40 米（5米人行道+30米车行道+5米人行道），拆除原有2.5米绿化带，恢复机动车道，路灯移至人行道边，项目概算总投资为382.99万元。该项目4月18日开工，截至2023年底已完工，该项目产出指标、计划管理指标、资金管理指标等指标值和全年实际值一致，高标准的完成了年度总体目标任务。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完成罗山路（金水街-德水街）改造长1083米、宽40米，拆除原有绿化带2.5米，并完成相关配套内容。  

 (2)质量指标：项目资金使用均合规，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3)时效指标：项目均完成年初制定计划，达到预期效果。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本项目的建设为沿线经济产业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交通条件，对红寺堡城市的发展、土地价值转换、商品流通、交易市场的形成、城乡贸易的繁荣都将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促进沿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2)社会效益：项目的实施，提升力公共基本服务水平和安全水平，改善道路通行环境、保障道路畅通，提升通行能力、服务水平。

(3)生态效益：美化环境，提升市容市貌。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受益群众满意度达标，群众满意度90%以上，改善了人居环境，使得群众更加满意。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红寺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实施的2023年红寺堡区2023年罗山路（金水街-德水街）隔离带改造工程未偏离绩效目标。通过对我局绩效目标设定情况，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分析，我局较好的完成了本级绩效目标评价任务，财政资金安全有效、未发现法律风险，项目公开招标投标规范有序。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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